
2017 年厦门市国际象棋锦标赛补充通知 

一、 赛程安排 

竞赛时间：2017 年 10 月 1 日-10 月 2 日 

1、6 岁、8 岁、10 岁女子组及 12、14 岁组 

10 月 1 日 事项 

08:15~08:30 进场 

08:30 第一轮比赛开始 

09:40 第二轮比赛开始 

13:15~13:30 进场 

13:30 第三轮比赛开始 

14:40 第四轮比赛开始 

15:50 第五轮比赛开始 

10 月 2 日 事项 

07:45~08:00 进场 

08:00 第六轮比赛开始 

09:30 第七轮比赛开始 

11:30 颁奖 

2、6 岁、8 岁、10 岁男子组 

10 月 1 日 事项 

08:15~08:30 进场 

08:30 第一轮比赛开始 

09:40 第二轮比赛开始 

10:50 第三轮比赛开始 

13:15~13:30 进场 

13:30 第四轮比赛开始 

14:40 第五轮比赛开始 

15:50 第六轮比赛开始 

17:00 第七轮比赛开始 

10 月 2 日 事项 

07:45~08:00 进场 

08:00 第八轮比赛开始 

09:30 第九轮比赛开始 

11:30 颁奖 

 

 

 



1、公开组 

10 月 1 日 事项 

08:15~08:30 进场 

08:30 第一轮比赛开始 

10:00 第二轮比赛开始 

13:15~13:30 进场 

13:30 第三轮比赛开始 

15:00 第四轮比赛开始 

16:30 第五轮比赛开始 

10 月 2 日 事项 

07:45~08:00 进场 

08:00 第六轮比赛开始 

10:00 第七轮比赛开始 

11:30 颁奖 

 

各轮次具体时间以比赛实际进程为准，请留意赛场通知。 

二、赛时与赛制 

1、执行国家体育总局最新审定的《国际象棋竞赛规则》。男子 6 岁组、

男子 8 岁、男子 10 岁组采用 9 轮积分编排，14 岁组 5 轮积分编排，其余

各组 7 轮积分编排； 

2、女子 12 岁组与男子 12 岁组混合比赛，分别录取成绩； 

3、女子 14 岁组与男子 14 岁组并组比赛；  

4、比赛用时： 

（1）公开组：每轮毎方用时 30 分钟，每走一步棋加 15 秒； 

（2）6-14 岁组：每轮双方共用时 30 分钟，视进程采用包干用时 15 分钟，

超时判负，裁判可根据对局进度酌情加钟；  

5、根据国际象棋等级条例，6 岁组最高只能升至 7 级。 

三、记录 

公开组对局必须逐着记录，时限不足 5 分钟方可停止记录，随意不记



录经提醒无效者将被扣时警告。无法记录者，扣除 15 分钟比赛用时，禁

止先记录着法后走子。 

四、赛场纪律 

      1、摆正对局中要摆正棋子，必须在轮到己方走子时预先声明。除非

棋子已倒下。 

     2、 对局结束后，双方必须同时等待裁判来登记成绩，负方签字或和

棋双方签字，胜方自行离开未登记成绩的双方为“0”分； 

3、每轮迟到 10 分钟者作弃权论，以赛场挂钟为准； 

4、违反行棋规则，2 次判负； 

5、运动员手机关机，目视手机或手机一响，第一次警告，第二次判

负，其他电子设备也不得带入赛场。 

6、不加秒的情况下，势方可以在 3 分钟以外提和（明显优势裁判可

判）； 

7、赛场非参赛棋手和工作人员谢绝入内。 

五、名次计算与录取 

1、男子 6 岁组、8 岁组、10 岁组录取前 16 名；其余组别取前八名，

不足 8 人，减 1 人录取。 

2、成绩计算：依次比较积分、对手分、胜局、直胜，从最后一轮开

始，逐轮递减，如果仍相同，则抽签决定。 

六、申诉 

比赛过程中，存在纠纷（任何问题），可以停钟，不加减时间；棋手

赛后凡有问题欲申诉，必须由领队、教练提出，并预交申诉费 500 元，胜

诉退回，败诉收缴，不交申诉费则不予受理。 



七、比赛地点 

公开组：厦门棋院（创冠体育大厦二楼） 

其他各组：厦门外国语附属小学（湖滨一里 25 号） 

八、未尽事宜，另行通知 

注：欲了解比赛规划，请登录厦门棋思弈想国际象棋培训中心网站

（www.chessinjoy.com） 

厦门市棋类协会 

2017 年 9 月 24 日 


